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定 向 越 野 技 術 手 冊 
運動部 115 年 2 月 13 日運授全部字第 1150000377 號函核定 

壹、運動組織： 

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理事長：沈永賢 

秘書長：陳薇婷 

電話：（02）8771-1444 

會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702 室 

電子郵件信箱：orienteeringtw@yahoo.com.tw 

貳、競賽資訊： 

一、比賽日期：1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至 10 月 22 日（星期四），共計 6天。 

二、比賽場地：詳如賽程表。 

三、比賽項目： 

（一）男子短距離個人賽 

（二）女子短距離個人賽 

（三）男子中距離個人賽 

（四）女子中距離個人賽 

（五）男子中距離接力賽 

（六）女子中距離接力賽 

（七）短距離混合接力賽（男女混合，共 4人） 

四、比賽預定日程： 

（一）1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至 115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共計 6天。（其中，

10 月 17 日、20 日為模擬賽）。 

（二）賽程表如下： 

比賽日期 比賽項目 比賽地點 

10 月 17 日 短距離模擬賽 石門水庫榕園 

10 月 18 日 短距離混合接力賽 南苑生態園區及溪州公園 

10 月 19 日 短距離個人賽 
角板山公園園區 

（含角板山行館及復興青年活動中心） 

10 月 20 日 中距離模擬賽 虎頭山園區 

10 月 21 日 中距離個人賽 龜山區中坑場域 

10 月 22 日 中距離接力賽 龜山區中坑場域 

五、參加辦法： 

（一）依中華民國 115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六條規定辦理。 

（二）年齡規定：不分年齡，未成年之選手，報名時須於「選手保證暨個人資料同意授權

書」上請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三）報名人數規定：各單位個人項目比賽，至多可報名 3人。接力賽每單位以參加 1隊

為限，註冊隊員均可參加（每單位男女隊員以最多註冊 5人為限）。選手個人參賽

項目不予限制。 

六、報名：相關註冊、單位報到及會議依 115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第九條規定辦理。 

七、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採用國際定向越野總會最新定向越野比賽規則辦理賽程規劃與設計及發

布公告，並依大會競賽規程、本技術手冊之特別規定辦理隊伍註冊報名、隊伍管理、

申訴與獎勵等作業，如有未盡事宜及疑義，則以審判委員會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二）比賽制度： 

1、短距離個人賽及中距離個人賽： 

(1)不得跨性別參賽，男子選手不可報名女子項目，女子選手不可報名男子項目。 

(2)均採一次成績決賽制。 

(3)各項比賽前一日中午 12 時前送交至大會規定地點或賽會指定人員（於技術

會議中規定），送交名單後不得再做更改。出賽名單須註明其出發順序時間

組別（前段、中段、後段）。 

(4)所有賽事皆以徒步順點賽方式進行。 

(5)以間隔出發方式進行，短距離出發間隔時間為 1分鐘，中距離出發間隔時間

為 2分鐘，出發序由大會依規則辦理。比賽以時間較短且依規定完成賽程者

獲勝。 

(6)大會排定出賽序位，於短距離個人賽項目，任一縣市代表隊同隊伍選手，出

發間隔至少大於 3分鐘為原則；中距離個人賽項目，任一縣市代表隊同隊伍

選手，出發間隔至少大於 5分鐘為原則。出賽序位經公布後，不得異議或要

求變更。 

2、短距離混合接力賽及中距離接力賽： 

(1)中距離接力賽出賽人數每隊 3人。女子選手可報名參加男子接力賽組別。 

(2)均採一次成績決賽制。 

(3)短距離混合接力賽出賽人數，每隊 4人，至少要有 2位女子選手代表出賽，

且第一棒及最後一棒須為女子選手。 

(4)短距離混合接力賽名單須於 115 年 10 月 17 日技術會議結束後 15 分鐘內提

交；中距離接力賽出賽名單（含接力棒次名單）須於比賽前一日中午 12 時

前送交至大會規定地點或賽會指定人員（於技術會議中規定），送交名單後

不得再做更改。 

(5)所有賽事皆以徒步順點賽方式進行。 

(6)接力賽以第一棒採集體出發方式進行，並依規定完成所有棒次順序。比賽以

最後一棒率先通過終點線者為優勝（且每一個棒次皆須依規定完成賽程）。 

（三）單行規則依照技術會議中之決議及其公布之相關規定實施。 

  



（四）比賽規定： 

1、參賽選手須由其報名單位或個人額外辦理意外傷害保險。 

2、選手必須依大會所規定的時間進入比賽等待區，未依規定時間報到之個人（隊）

將取消其比賽資格。 

3、進入比賽等待區後，選手必須依其出發序時間，由出發區裁判唱名進入指定賽

道，遲到者由大會出發裁判安排出發時間，不得有異議，並依原來出發時間紀

錄成績。大會時間以現場公告時間為主。 

4、比賽期間交通由參賽單位或個人自行安排。 

5、中距離個人賽及中距離接力賽賽圖比例尺依場地限制將另行公告。短距離個人

賽及短距離接力賽賽圖比例尺為 1：4000。賽後地圖是否回收，於技術會議統

一規定辦理。 

6、比賽採用國際定向越野總會認可之 SPORTident 電子計時系統，比賽打卡規定

依國際總會規則 20 條辦理。 

7、除中距離個人賽與中距離接力賽外，選手不得穿著有金屬釘之運動鞋出賽。比

賽服裝不限，但須符合競賽規程第九條第一款第七項規定「…各單位團員參加

比賽，必須穿著配有該參賽單位字樣或標誌之規定服裝，否則不得參賽。」，

並且必須依規定配戴號碼布，另建議選手應做好適當的保護措施。 

8、選手進入賽事等待區後，不得使用任何電子通信設備、具有攝影功能之設備；

具有衛星定位系統（GPS）功能之儀器設備，但不含畫面或聲音指示者，則可以

同意使用。 

9、選手超過大會規定之時限返回終點者，成績不予紀錄，賽區內，任一裁判得令

尚未結束賽程，但已超過時限選手，前往起（終）點或於賽區指定位置等候接

應。 

八、器材設備： 

（一）競賽場地器材及設備，依據國際定向越野總會最新比賽規則辦理。 

（二）比賽用具： 

1、比賽晶片指卡由大會提供，選手及隊職員須妥善保存，並於賽後繳回，遺失者

須由參賽單位或個人照價賠償。 

2、各縣市代表隊於 115 年 10 月 17 日技術會議時領取比賽晶片指卡，並於各縣市

代表隊賽程最終日，於比賽現場繳回。 

九、醫務管理： 

（一）運動禁藥檢測：依 115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二）性別檢查：必要時在競賽期間得進行性別檢查。 

參、管理資訊： 

一、競賽管理：在 115 年全民運動會籌備委員會指導下，由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及大會競賽

暨紀錄組共同負責各項執行工作。 

  



二、技術人員： 

（一）裁判人員：裁判長由全民運動會籌備委員會與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會商國家級裁

判聘任之，裁判員由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遴選推薦合格裁判送大會審查聘任之。 

（二）審判委員：審判委員 3 至 5 人（含召集人），召集人由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遴

派，委員由全民運動會籌備委員會與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會商聘請，其中必須包

括舉辦單位至少 1 人。 

三、申訴：對比賽成績之疑義，應於大會現場成績經裁判長宣布正式公告後 15 分鐘內，依 115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提出抗議，逾時不得有異議。 

四、獎勵： 

（一）依 115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二）各項成績公告後除接獲申訴事件，需展延頒獎作業外，將以公告時起 30 分鐘後進

行頒獎為原則，接受頒獎者必須穿著整齊的代表隊服裝出席領獎。 

肆、會議： 

一、技術會議： 

（一）短距離：1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3 時 00 分，於石門水庫風景區依山閣

（桃園市龍潭區 34 號）3樓會議室舉行。 

（二）中距離：11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00 分，於桃園區原住民族集會（桃

園市桃園區公園路 40 號）所舉行。 

（三）每縣市隊伍最多 2 位隊職員與會，並經確認持有大會製作之隊職員證者，始得進

場。 

二、裁判會議：1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 00 分，於石門水庫風景區依山閣（桃

園市龍潭區 34 號）3 樓會議室舉行。 

 

 

 

 

 


